指定微信账号加入“普洛斯管理工作群”确认书

普洛斯运动装备（东莞）有限公司管理人：
普洛斯运动装备（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6）粤19破54号】，我方已收到管理人送达的《简化案件办理流程工作方案》，知悉并同意该方案内容及操作规程。同意管理人出于节约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提高债权清偿率的考虑，可通过我方指定的“微信联络账号”或“微信群公告”、“微信文件”，向我方发送通知、送达文件。并同意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以腾讯会议等网络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
我方指定微信账号为：                  ，我方同意以该账号作为本债权人联络微信加入“普洛斯破产管理工作群”，并提供该微信账号有效二维码打印后附页提供并签名确认，该微信账号使用人全权代表我方参与本案破产清算事务，具体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1、接收法院及管理人送达的通知和其他文件资料；
2、参加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3、对债权提出异议；
4、在债权人会议答疑阶段发言等一切与本案破产清算相关的事务。
我方确认，自该群创建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之日止，管理人将通知、公告发送至“微信群公告”,将法律文书上传至微信群内，无论是在我方指定的微信账号加入该群前或后发布的，均视为送达完成。该微信账号使用人在本群中有关债权人会议等一切与本案破产清算相关事务的发言、异议、表决及意见，我方均予以认可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特此确认。
债权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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